附件1
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外出安全管理办法
为加强我院学生外出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将“以学生为本”的理念落到实处，保障外出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1.认真做好学生外出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审批学生外出申请，妥善处理学生外出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与事故。

2.深入开展学生安全教育，提高学生自我防范能力，强化安全意识。教育学生要文明外出、遵纪守法，不听信谣言、不传播有害信息、不参与非法活动。

3.学院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履行学生安全管理工作职责，严格按照本办法办理学生外出相关手续，紧密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，共同做好学生外出安全的教育、管理及事故处理工作。

4.学生一般不得因私请假离校外出，如确需请假，经提供有关证明，可酌情准假。
5.凡未办理请假手续自行外出的学生，在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故或造成的不良影响的，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6.学生除节假日外，不得任意离校。寒暑假原则上须按规定离校，如不离校也须按规定办理相关留校手续。学生未经申请批准而擅自离校，或外出期满不按时返校，或延期未获准而逾期不归，均按旷课论处。

7.学生外出原则上应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与时间进行，应主动与班主任老师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、QQ等方式保持联系，及时汇报和沟通情况；若临时改变外出区域和路线，或申请延长假期，必须及时向班主任汇报并办理相应手续；外出期满后应立即返校报到、销假。

8.学生外出期间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故，要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学校报告。

9.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应及时掌握外出学生具体情况，与长期外出学生本人及家人保持联系，确保出现突发事故时能够迅速妥善处理，并按规定及时上报，不得瞒报、迟报或漏报。

10.学生外出期间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学校规章制度等，除学生本人依法承担责任外，学校也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1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贵州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